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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个人收入的税收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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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税收筹划的角度对高校教师的工资与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收入进行研究，分别通过工资与奖

金发放的合理筹划、奖金发放的区间筹划、劳务报酬所得及稿酬所得的合理筹划等 方 面 提 出 税 收 筹 划 途 径，不

仅有效地减轻了高校教师的税收负担，而且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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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遵守国家法律、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对经济活动 进 行 筹 划，达 到 减 轻 税 收 负 担、获

得税收利益的目的．高校教师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个人收入的税收筹划显得尤为 必 要．结 合 国 家 关 于《个

人所得税法》第三次修改中有关税率调整的实施条例，就全年工资与奖金如何寻找最佳临界点进行合理发放、

全年一次性奖金如何避开临界点附近无效区间（即多发放奖金出现税后收入不升反降的区间）进行发放、劳务

报酬所得及稿酬所得的合理税收筹划等进行研究，提出相关税收筹划途径．一方面，有利于减轻高校教师税收

负担，增加实际收入；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１　高校教师的收入组成及纳税法规

高校教师的收入主要由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三个项 目 组 成．能 否 做 好 这 三 个 项 目 的

税收筹划，不仅关系到每一位教师的切身利益，而且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不断改进与完善．
１．１　工资、薪金

高校教师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

关的其他所得．主要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岗位津贴、生活补贴、提租补贴、教龄津贴、交通补贴、奖金、加班

费、课时费、全年一次性奖等．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起，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的减除费用标准从２　０００元提高到

３　５００元．同时，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从５％～４５％的九 级 超 额 累 进 税 率 改 变 为３％～４５％的

七级超额累进税率［１］，如表１所示．
表１　工资、薪金所得税率表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元

１ 不超过１　５００元的部分 ３　 ０
２ 超过１　５００元至４　５００元的部分 １０　 １０５
３ 超过４　５００元至９　０００元的部分 ２０　 ５５５
４ 超过９　０００元至３５　０００元的部分 ２５　 １　００５
５ 超过３５　０００元至５５　０００元的部分 ３０　 ２　７５５
６ 超过５５　０００元至８０　０００元的部分 ３５　 ５　５０５
７ 超过８０　０００元的部分 ４５　 １３　５０５

１．２　劳务报酬

高校教师从事与任职无雇佣关系单位的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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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广播、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演出、表演、广告、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

劳务取得的报酬．劳务报酬 所 得 按 次 计 算 纳 税，每 次 收 入 额 不 超 过４　０００元 的 减 除 费 用８００元，收 入 额 超 过

４　０００元的减除２０％的费用，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税率如表２所示．
表２　劳务报酬所得税率表

级数 每次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元

１ 不超过２０　０００元的部分 ２０　 ０
２ 超过２０　０００元至５０　０００元的部分 ３０　 ２　０００
３ 超过５０　０００元的部分 ４０　 ７　０００

１．３　稿酬

高校教师因其作品以图 书、报 刊 形 式 出 版、发 表 而 取 得 的 所 得．高 校 教 师 的 稿 酬 所 得，每 次 收 入 不 超 过

４　０００元的可减去费用８００元，每次收入４　０００元 以 上 的 可 减 去２０％的 费 用，其 余 额 为 应 纳 税 所 得 额，稿 酬 所

得适用２０％的比例税率，并可以免纳３０％的税额．

２　高校教师个人收入的税收筹划

２．１　工资与奖金发放的合理筹划

根据国税发〔２００５〕９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

题的通知》，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按以下方法计税：先将雇

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１２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

＝雇员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如果在发放全年一次性 奖 金 的 当 月，雇 员 当 月

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 所 得 与 费 用 扣 除 额

的差额”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依据，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雇

员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２］．
倘若全年一次性奖金数额较大，所适用的税率就会相应提高，应纳税额也随之增加．如果能将奖金分摊部

分到平时发放，就可以节省一些税款．全年奖金一次性发放，还是将奖金分摊部分 到 平 时 发 放，其 应 纳 税 所 得

额及适用税率的不同对应纳税额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某教师每月工资４　０００元，全年奖金３０　０００元，按 不

同的发放方式，来计算应缴的个人所得税．全年工资、奖金的不同发放方式对应纳税额的影响如表３所示．
表３　工资、奖金合理筹划个税对比表 元　　

方案 　 　　 　　工资薪金　　　　
１～１１月　　１２月　 　小计　

全年一次
性奖金

全年薪酬
共计

　 　 　工资薪金计税　　　
１～１１月 　１２月　　小计　

全年一次性
奖金纳税 全年计税

１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４８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７８　０００　 １５　 １５　 １８０　 ２　８９５　 ３　０７５
２　 ６　５００　 ４　０００　 ７５　５００　 ２　５００　 ７８　０００　 １９５　 １５　 ２　１６０　 ７５　 ２　２３５
３　 ５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　 １８　０００　 ７８　０００　 ４５　 ４５　 ５４０　 ５４０　 １　０８０

　　方案１．全年奖金一次性发放．奖金３０　０００元在１２月发放，１～１１月则每月发 放 工 资４　０００元，假 设 只 考

虑３　５００元抵扣费用，不考虑其他抵扣因素，每月应 纳 税 额 为（４　０００－３　５００）×３％＝１５元．１２月 除 了 工 资 应

缴个人所得税１５元外，３０　０００元按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奖金应纳税额为３０　０００×１０％－１０５＝２　８９５元，全

年应缴个人所得税为１５×１２＋２　８９５＝３　０７５元．
方案２．全年奖金按月平均发放．奖金３０　０００元按各月平均发放，则每月工资６　５００元，扣除３　５００元的费

用后，每月应纳税额为（４　０００＋２　５００－３　５００）×１０％－１０５＝１９５元．１２月份工资４　０００元，应纳税额为（４　０００
－３　５００）×３％＝１５元，奖金２　５００元按规定属于全年一次性奖金，奖金应纳税额为２　５００×３％＝７５元，全年

应缴个人所得税为１９５×１１＋１５＋７５＝２　２３５元．
方案３．找临界点，按月与年终发放相结合．奖金３０　０００元中的１８　０００元在１２月发放，１２　０００元平摊到每

月工资中去，则每月工资为５　０００元，扣除３　５００元的费用后，每月应纳税额为（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５００）×３％＝
４５元，１２月除了工资应缴个人所得税４５元 外，１８　０００元 按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计 税，奖 金 应 纳 税 额 为１８　０００×
３％＝５４０元，全年应缴个人所得税为４５×１２＋５４０＝１　０８０元．

由此可见，采用方案３，通过按月与年终发放相结合的方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最少的．一般情况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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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分摊次数越多，适用的最高税率就 越 低，缴 纳 的 个 人 所 得 税 就 越 少．但 并 不 是 分 摊 的 次 数 越 多 就 越 能 节

税，由于月度奖金要和当月工资合并纳税，因而要考虑合并后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否已经适用更高一级税率．如

方案２，把奖金按月平摊到工资发放，由于当月工资加上奖金后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１　５００元导致合并后的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１０％的税率，计算出来的结 果 仍 然 不 是 最 优 选 择．通 过 数 学 推 理 可 以 证 明，当 工 资 和 奖 金 适

用相同级次的最低税率时，这时应纳税额要比工资和奖金适用不同级次的税率时来得少［３］．
结合税率调整的实践运用，高校可以考 虑 均 衡 月 度 间 的 奖 金 发 放，按 预 估 的 全 年 工 资、奖 金 总 额 合 理 规

划，使两者都适用较低级次的税率，从总体上达到减轻教师税负的目的．具体操作 时，要 注 意 把 握 奖 金 发 放 的

次数与临界点的选择，即把握“度”的要求．
２．２　奖金发放的区间筹划

高校可以利用国税发〔２００５〕９号 文 的 规 定，合 理 统 筹 工 资 及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的 发 放 达 到 降 低 税 负 的 目

的，但国税发〔２００５〕９号文也存在一定的缺 陷，即 在 临 界 点 附 近 容 易 出 现 应 纳 税 额 的 增 加 超 过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增加的不合理现象．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根 源 在 于 国 税 发〔２００５〕９号 文 按 照 每 月 平 均 的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金

额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发放区间选择对税率影 响 较 大，另 外 全 年 有１２个 月，但 是

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却只允许扣除一个月的速算扣除数，由此造成了在临界点附近出现应纳税额的增加超过应

纳税所得额增加的不合理现象．以超过临界点１元为例，对比如表４所示．
表４　全年一次性奖金级距临界点个税对比表

全年一次性奖金／元 按１２个月
平均／元

商数确定
适用税率／％

对应速算
扣除数／元

个人所得
税／元 税后金额／元

１８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３　 ０　 ５４０　 １７　４６０
１８　００１　 １　５０１　 １０　 １０５　 １　６９５　 １６　３０６

区间选择造成的影响 １　１５５ －１　１５４
５４　０００　 ４　５００　 １０　 １０５　 ５　２９５　 ４８　７０５
５４　００１　 ４　５０１　 ２０　 ５５５　 １０　２４５　 ４３　７５６

区间选择造成的影响 ４　９５０ －４　９４９
１０８　０００　 ９　０００　 ２０　 ５５５　 ２１　０４５　 ８６　９５５
１０８　００１　 ９　００１　 ２５　 １　００５　 ２５　９９５　 ８２　００６

区间选择造成的影响 ４　９５０ －４　９４９

　　从表４可以看出，如果高校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１８　０００元时，缴纳个人所得税５４０元，税后金额为１７　４６０
元，如果高校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１８　００１元时，缴纳个人所得税１　６９５元，税后金额为１６　３０６元．这时，多发１
元钱的奖金，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临界点适用更高一级税率，出现了税后金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的现象．当

发放的奖金高于临界点某一区间时，其增加的奖金还不足以弥补增加的个人所得税．通过简单的数学推理，可

以测算出不宜发放奖金的无效区间．
第一临界点：设奖金为Ａ，１８　０００－５４０＝Ａ－（０．１×Ａ－１０５），可 以 推 算 出Ａ＝１９　２８３，也 就 是 说，全 年 一

次性奖金在１８　０００元～１９　２８３元的区间内，发放１８　０００元反而更合算，能够避免出现税后收入不升反降的现

象；第二临界点：设奖金为Ａ，５４　０００－５　２９５＝Ａ－（０．２×Ａ－５５５），可以推算出Ａ＝６０　１８８，也就是说，全年一

次性奖金在５４　０００元～６０　１８８元的区间内，发放５４　０００元反而更合算，能够避免出现税后收入不升反降的现

象；第三临界点：设奖金为Ａ，１０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４５＝Ａ－（０．２５×Ａ－１　００５），可以推 算 出Ａ＝１１４　６００，也 就 是 说，

全年一次性奖金在１０８　０００～１１４　６００元的区间内，发 放１０８　０００元 反 而 更 合 算，能 够 避 免 出 现 税 后 收 入 不 升

反降的现象．以此类推．
具体实践中，税后收入不升反降的现象只有在那些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１２个 月 得 到 的 商 数 处 于 税 率 表

中的临界点附近时才会出现，而处于临界点附近的人毕竟是少数．意识到这一点，高校在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

时，应当尽可能地避开上述推算出的无效区间，合理筹划奖金的发放，避免出现税后收入不升反降的现象．
２．３　充分利用“三险一金”免税政策

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代扣代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可以

作为扣除项目从纳税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４］．因此，高校应充分利用“三险一金”免税政策，在国家规定的

标准内，尽可能地提高代扣代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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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工资、薪金所得适当费用化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累进税率，提高货币工资，相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会增加．因此，高校可以设法在不

减少实际收入的前提下，从工资、薪金所得中减少名义收入或者将一部分工资、薪 金 所 得 费 用 化，降 低 应 纳 税

所得额，进而达到减轻教师税负的目的．高校可以采用交通费、电话费每月凭票定额报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按照科研立项情况为高 校 教 师 配 备 科 研 资 金、每 年 为 教 师 报 销 一 定 额 度 的 图 书 资 料 费 用 等 方 式 降 低 名 义

工资［５］．
２．５　劳务报酬所得的税收筹划

高校教师劳务报酬所得的税收筹划主要可以通过分次支付、费用抵减、劳务报 酬 与 工 资 薪 金 转 换 筹 划 等

方法，将每次的劳务报酬所得安排在较低税率范围内，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２．５．１　支付次数筹划　例如，李教授利用业余时间担任某企业的法律顾问，获取年报酬３６　０００元．若企业一

次性支付报酬，则应纳税额为３６　０００×（１－２０％）×３０％－２　０００＝６　６４０元；若 企 业 按 月 分 次 支 付 报 酬，则 应

纳税额为（３　０００－８００）×２０％×１２＝５　２８０元．由 此 可 见，通 过 按 月 支 付 报 酬 的 方 式，李 教 授 节 约 税 收

１　３６０元．
２．５．２　费用抵减筹划　例如，刘教授到某 企 业 进 行 讲 学，合 同 约 定：授 课２０天，劳 务 费 共５０　０００元．若 食 宿

费１０　０００元个人自理，则应纳税额为５０　０００×（１－２０％）×３０％－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元，税后所得为３０　０００元；若
企业支付食宿费１０　０００元，则应纳税额为４０　０００×（１－２０％）×３０％－２　０００＝７　６００元，税 后 所 得 为３２　４００
元．由此可见，如果企业支付食宿费抵减劳务报酬所得，刘教授节约税收２　４００元，即实际收入增加２　４００元．
２．５．３　劳务报酬与工资薪金转换筹划　例如，王教授从学校取得工资３　０００元，从某企业取得劳务报酬３　０００
元．若与企业不存在雇佣关系，则应纳税额为（３　０００－８００）×２０％＝４４０元；若与企业存在雇佣关系，则应纳税

额为（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５００）×１０％－１０５＝１４５元．由此可见，通过劳务报酬与工资薪金转换筹划，王教授节约

税收２９５元．
２．６　稿酬所得的税收筹划

高校教师稿酬所得的税收筹划主要可以通过系列丛书的形式将作品认定为几个单 独 的 部 分 分 别 纳 税 或

者通过集体创作的形式来实现．
２．６．１　系列丛书筹划　例如，黄教授准备出版一本计算机原理的著作，预计获得稿酬所得１０　０００元．若以一

本书的形式出版，则应纳税额为１０　０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３０％）＝１　１２０元，若以四本书的系列丛书形

式出版，则应纳税额为（１０　０００／４－８００）×２０％×（１－３０％）×４＝９５２元．由 此 可 见，通 过 系 列 丛 书 的 形 式 出

版，黄教授节约税收１６８元．
２．６．２　集体创作筹划　例如，陈教授完成一部 关 于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的 著 作，稿 酬 共 计９　０００元．若 由 个 人 独 立

完成，则应 纳 税 额 为９　０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３０％）＝１　００８元；若 由 三 人 合 作 完 成，则 应 纳 税 额 为

（９　０００／３－８００）×２０％×（１－３０％）×３＝９２４元．由此可见，通过集体创作的形式，陈教授节约税收８４元．

３　结论

通过工资与奖金发放的合理筹划、奖金发放的区间筹划、劳务报酬所得及稿酬 所 得 的 合 理 筹 划 等 途 径 对

高校教师收入进行个税筹划，一方面，有助于提高高校教师的纳税意识，减轻税收负担，增加实际收入，抑制偷

税漏税行为；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从长远来看，改 变 了 国 民 收 入 的 分 配 格

局，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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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纸上谈兵等问题．通过调动社会资源，建设一支由企业人力总监、成功校友、职场人物等人员组织的相对稳

定的兼职教师队伍，可以与校内专任教师采取团队教学等方式，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促进学术

水平和教学效果的不断提高．
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就业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亦是如此，除了高校承担起主要任务，努力实现

专业化目标外，国家政策的引导、宣传以及教师个人自我发展与提高也是必不可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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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ｔａｘ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６０１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年７月　


